
行刑反向衔接机制

的未来展望

“行刑反向衔接”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检察

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是检察机关加强与行政执法

机关衔接配合， 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

容， 同时也是我国治理体系战略布局的重要任务

之一。

在检察工作现代化背景下， 行刑反向衔接工

作该如何提质与增效呢？

行刑反向衔接

的内在逻辑与价值体现
黄娟： 检察机关对涉案

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 但如

果行政机关不能积极配合合

规不起诉， 对涉案企业采取

诸如取消特许经营资格、责

令关闭、 吊销营业执照等严

厉行政处罚， 会导致涉案企

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效果大打

折扣， 因此行刑反向衔接与

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在有效衔

接上是否有进一步优化完善

的空间，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马玮玮： 想要切实发挥

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社会治

理过程中的效能， 需要进一

步强化检察机关在行刑反向

衔接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一是检察机关应当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 主动在案件

办理过程中排查行刑衔接案

件是否应移尽移， 明确设置

专人专岗对接， 方便案件准

确移送，确保反向衔接机

制不被空置， 推动刑

事司法和行政

执法的双向互

动、无缝衔接。

二是检察

机关应当加

强对行政执

法机关接受

案件处理结

果的监督。比

如，在检察机

关将案件移

送给行政执

法机关后，行

政执法机关

若作出不立

案决定，

将案件卷宗退回给检察机

关， 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二次

移送， 但要限制启动程序和

移送次数，没有新事实、新证

据等特殊情况不能多次移

送， 以免过多增加行政执法

机关工作人员工作量， 浪费

行政执法资源。

何艳敏： 从行政检察职

能部门的角度， 一是要提升

检察意见书的精准性。 包括

向哪个行政机关制发、 违反

哪个行政法规， 甚至违反哪

条行政法规都能够尽量精

准。 除加强对行政机关后续

处罚情况的监督外， 首先要

保证提出的检察意见书专业

性强且理据充分。

二是要进一步明确相关

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方案。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尽快梳

理出相关罪名的对应行政违

法行为清单， 同时梳理出其

各自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拟

定相应的法律适用方案。 随

着同类型行刑反向衔接案件

的累积， 可以就意见书的拟

定进行经验、要点总结，探索

出台常见罪名不起诉后制发

检察意见标准。 如此，还可发

现行政法律规范上的不足，

也可反向推动刑事法律规范

的完善。

三是要争取以个案办理

深入诉源治理。 检察实务应

当聚焦于剖析行刑反向衔接

实践难题背后的具体原因，

深层次参与国家诉源治理，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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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艳敏：“行刑衔接”是

检察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

一正确实施、健全国家法治

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行

刑反向衔接”是其中必不可

少的重要环节。

从形式上看，行刑反向

衔接是检察机关进一步激

活检察监督职能的一项程

序性机制，也是对行政检察

这一短板案源的供给侧改

革，更是检察机关“四大检

察”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马玮玮：虽然刑事处罚

与行政处罚的形

式不同，手段也不

同，但二者最终追求的目标是

统一的，那就是“罚当其错”，

二者有效衔接更能助推这一

治理目标的实现。

“行刑反向衔接”实质上

包含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

内容。

近年来，我国轻微刑事案

件尤其是其中的行政犯大幅

上升， 行政与司法之间的联

系、互动更加紧密，一体谋划、

统筹推进“两法衔接”和行政

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对于从全

局上系统破解公法责任分置

产生的问题，形成参与社会治

理的合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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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反向衔接工作

的实践检视

章志远：实践中，落实行刑衔接工

作相关规定不到位导致行刑衔接漏

洞，尤其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中，刑事

出罪后的行政处罚有缺位， 对行为人

“不刑不罚”的现象仍然存在。 针对这一

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技术性解释，化解

法律政策适用时存在的缝隙。 一是执法

办案部门不仅要关注特别行政法， 更要

关注基础法，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和

《行政处罚法》， 建议将基础法和特别法

结合适用、相互贯通。 二是无论是检察机

关还是行政机关， 都应当及时关注相关

法律的具体解释性文件，比如《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行政处罚法〉 的通

知》等关于行政法实施的相关解释，与时

俱进理解立法原意。 三是因地制宜研究

制定并不断完善地方性工作规定。

马玮玮：目前，检察机关在行刑

反向衔接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成

案率不高，这主要还是检察办案人员的

监督能力有所欠缺。 行政处罚门类众多，

专业性强，检察办案人员对行政处罚领域

业务知识了解不足，对被不起诉人是否需要

行政处罚难以把握，不仅发出的检察意见可

能与行政执法尺度不一，而且实践中可能难

以落实，造成检察意见采纳难。

刑事检察部门不能仅仅依靠将线索移

送行政检察部门，自身也需要提升推进行刑

反向衔接工作的能力基础，尤其是四大检察

综合履职的部门， 能力提升更加具有紧迫

性。 对于新时代检察官而言，需要一专多能，

比如刑事条线检察官也要对民事、行政和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保持敏锐度，适应社会治

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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